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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55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12 月 22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

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》，全资子公司江西海纳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江西海纳通”）近日与上海清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上海清域”）签订《互联网增值应用接入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框

架合同”）并就具体服务内容签署了《充值订单》。充值订单金额不大

于 10,000 万元，订单有效期为 2020 年 12月 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

日。我部关注到，你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仅为 1,697.11 万

元，且净利润为负，本次所签订单金额远大于你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

入，且互联网增值应用业务与你公司主营业务差异较大。请你公司核

实并说明以下问题： 

1.请你公司结合框架合同所涉互联网增值应用业务的产品或服

务类型、业务模式、业务流程等补充说明其与你公司主营业务的关系，

并说明互联网增值应用业务是否属于江西海纳通工商登记的经营范

围，江西海纳通是否拥有此类业务开展的资质许可，是否存在违规开

展业务的情形，是否具备进入互联网增值应用行业所需的人员、资金、

业务渠道等必要的资源储备。请律师对新增业务开展的合规性进行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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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交易对手方上海清域的主要股东及董监高

人员任职情况，核查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、5%以上股东、

董监高人员与上海清域及其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资金、业

务往来等其他关系，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，是否对“框架合同”及

《充值订单》的签订负有其他义务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请你公司结合上海清域主营业务、经营情况、履约能力及你公

司所具有的业务储备与业务优势等，补充说明上海清域与你公司签订

大额互联网增值应用订单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关联关系核查结果

说明此次所签合同及订单是否具有商业实质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4.请你公司结合公司在互联网增值应用业务链条中的角色定位

（是否仅为“代理人”）、风险报酬承担、定价原则、结算方式、是否

拥有自主选择供应商权利等情况，说明你公司互联网增值应用业务的

收入确认时点、确认原则（“总额法”或“净额法”）及依据，并说明

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5.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公司与上海清域或其他方是否存在持续开

展互联网增值应用业务的计划，此次签订订单充值金额上限与相关规

则中上市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金额相同且订单执行

时间仅截至年末的原因与合理性，你公司是否存在通过年末突击签订

不具备商业实质或与主营业务无关的订单刻意规避因 2020 年度财务

数据触及规则标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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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报备文件显示，“框架合同”及《充值订单》的签订时间为 2020

年 12 月 1 日。请你公司说明与上海清域的合同是否已开始执行，如

是，请说明开始执行的时间、已执行订单金额、供应商及毛利率情况，

直至 12 月 22 日晚间才披露相关重大合同的原因，是否存在信息披露

不及时的情形。 

7.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此次订单充值金额是否设置下限，订单后续

执行是否存在不确定性，并就合同执行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充

分的风险提示。 

8.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于 2020 年 12 月 28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3 日 

 

 

 

    


